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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為社會局函請訂定「臺北巿婦女安置機構設立辦法」

(草案)乙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 審議。 

說明： 

一、准本府社會局九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北市社婦幼字第

０九六四０一九二四００號函略以： 

(一)由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及老人福利法並未將年

滿十八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之婦女遭受家庭

暴力、性侵害或被迫從事性交易而有人身安全

庇護需求者納入保護，社會局乃自八十年起，

陸續設立婦女庇護安置機構提供保護安置服

務。惟此類安置機構目前尚乏相關設立標準及

管理規範，此影響婦女保護安置服務業務之推

展甚鉅，為利相關服務之推展並鼓勵民間投入

婦女庇護安置服務，爰訂定本辦法。 

(二)本辦法計二十六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1.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立法目的。 

2.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3.第三條明定婦女安置機構設置應符合法令關

於安全、衛生及無障礙環境之設置要求。 

4.第四條明定婦女安置機構應按其性質為公私

立或公設民營分別於名稱標明。 

5.第五條明定婦女安置機構之服務對象。 

6.第六條明定婦女安置機構提供服務之項目。 

7.第七條明定婦女安置機構設立之最低安置人

數及最小設立面積等規定。 

8.第八條明定婦女安置機構應設置及得設置之

設施及設備。 

9.第九條明定婦女安置機構應配置之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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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數之規定。 

10.第十條明定工作人員應具備之資格。 

11.第十一條明定工作人員進用及異動之陳報

義務。 

12.第十二條明定負責人之消極資格。 

13.第十三條明定申請設立許可之應備文件。 

14.第十四條明定財團法人申請附設婦女安置

機構應檢附之文件。 

15.第十五條明定婦女安置機構之設立申請符

合法令者，應發給許可立案證書，以及違反

相關規定得廢止設立許可之規定。 

16.第十六條明定婦女安置機構及受安置婦女

應保密事項及相關人員之保密義務。 

17.第十七條明定婦女安置機構重大事項變更

前應報社會局許可。 

18.第十八條明定婦女安置機構不得從事之活

動及應建立之會計、財務及捐助款處理原

則。 

19.第十九條明定婦女安置機構製作執行業務

紀錄及定期陳報業務及財務資料之義務。 

20.第二十條明定婦女安置機構擴充或遷移應

報經社會局許可。 

21.第二十一條明定婦女安置機構停業及復業

之規定。 

22.第二十二條明定社會局應對婦女安置機構

輔導、監督、檢查、評鑑及獎勵。 

23.第二十三條明定安置遭受家庭暴力、性暴力

或被迫從事性交易之男性及其十八歲以下

子女之機構其設立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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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第二十四條明定本辦法所需預算由社會局

編列。 

25.第二十五條明定本辦法相關書表格式之訂

定機關。 

26.第二十六條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二、上開訂定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等規定尚無不合，本組部分條

次酌予調整並酌作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社會局訂定本辦法條文草案及本組修正條文對

照表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